
 

 

7.2.3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对混合功能建筑，应分别对其住宅建筑

部分和公共建筑部分进行评价，本条得分值取两者的平均值。 

本条沿用自本标准 2010 年版一般项第 4.4.9、5.4.9 条，并作了细化。土建和装修一体化

设计，要求对土建设计和装修设计统一协调，在土建设计时考虑装修设计需求，事先进行孔

洞预留和装修面层固定件的预埋，避免在装修时对已有建筑构件打凿、穿孔。这样既可减少

设计的反复，又可保证结构的安全，减少材料消耗，并降低装修成本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设计阶段查阅土建、装修各专业施工图及其它证明材料；运行阶段

查阅土建、装修各专业竣工图及其它证明材料。 

 


